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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样表，暂不填写） 

华南师大--中小学 

（SCNU-SPS）协同发展联盟协议 

华南师范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国家“211 工程”重点建

设大学、国家“一流学科”建设大学、省部共建大学以及广东省高水

平建设大学。为深入探索教师专业发展一体化有效路径，提高教师专

业发展质量，使理论与实践互为对话常态化，促进中小学从普及向提

升发展，实现师范大学与中小学协同发展，造就卓越教师，华南师范

大学与（        ）学校（下称“联盟学校”）经双方协商，同意建

立协同发展战略联盟，履行以下职责。 

一、华南师范大学基本职责 

1、推荐联盟学校高中教师参加普通高考评卷。 

2、每学年可接收联盟学校 1-2 名教师做短期访问学者（免学费，住 

宿费由派出学校负责）。 

3、每学年邀请联盟学校每科 1-3 个高中教师免费参加高考备考研讨

1 次。 

4、每学年在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政治、历史、 

地理等九个学科分高中、初中、小学组组织联盟学校开展有效课堂教

学活动 1 次。 

5、每学年举行联盟学校校长论坛 1 次 。 

6、聘请联盟学校中级职称以上优秀教师担任兼职导师。 

7、聘请联盟学校校长担任“名校长”讲坛讲座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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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协助联盟学校聘请国内知名专家到联盟学校开设专题讲座。 

9、网络指导联盟学校实践指导教师。 

10、授予“华南师范大学卓越教师协同培养基地”牌匾。 

二、联盟学校基本职责 

1、成立工作组，对接“华南师大-中小学”协同发展联盟工作，由校

长或分管教学副校长任组长。制定相关规定尤其是接受、指导师范生

开展教育实习的规定。 

2、每学年中学联盟学校原则上接收 16 名（不少于 4 个学科）以上的

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实习并免费安排住宿（广州市老城区除外）；小

学联盟学校原则上接收 10 名（不少于 2 个学科）以上本科生实习并

免费安排住宿（广州市老城区除外）。 

3、支持实习学生独立上课，时数原则上不少于 8 节。 

4、支持实习学生拍录其 20 分钟的上课视频。 

5、具备条件的学校，课堂教学应与华南师范大学联网。 

6、有意愿的学校，可接收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或新入职教师挂职

锻炼。 

7、为华南师范大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提供便利。 

8、可以申请承办研讨会或论坛。 

三、本协议有效期五年，期满后双方协商后续签。 

    华南师范大学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（        ）中学：（盖章） 

    学校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代表： 

    二〇一九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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